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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府办〔2023〕45 号 

 

 

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白沙黎族自治县城镇规划区内个人

建房暂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，各企事业单位： 

    《白沙黎族自治县城镇规划区内个人建房暂行管理办法》已

经十六届县政府第 42次常务会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2023 年 6 月 29 日 

(此件主动公开) 



 — 2 — 

白沙黎族自治县 
城镇规划区内个人建房暂行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县城镇规划区内个人建房管理，规范个人

建房行为，打造良好城镇风貌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、持续发

展，确保《白沙黎族自治县总体规划（空间类 2015-2030 年）》

及国土空间规划依法实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海南

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城镇规划区，是指《白沙黎族自治县

总体规划（空间类 2015-2030 年）》所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

内的区域。 

第三条 城镇规划区内个人建房行为必须按照本办法实施，

依法办理规划和建设等审批手续，本办法未涉及到的内容按国家

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实施管理。 

第四条 在城镇规划区内的个人建房用地，是指个人依法取

得土地使用权证书，且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、商业用地、城

镇混合（商住）用地的建设用地。 

第五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个人建房的土地和规划管

理工作；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负责个人建房审批工作；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门负责个人建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；综合行政执法部

门负责依法依规对个人建房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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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个人建房，是指个人在依法取得土地使

用权的建设用地上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房屋（包括附属建筑物、构

筑物及其他设施）的建设行为。 

第七条 个人建房宗地可建用地面积大于或等于 1000 平方

米的，按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济指标实施规划管理，不适用本办法。 

第八条 个人自建居住建筑层数不得超过 6 层，高度控制在

20 米以内。 

第九条 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审批个人建房申请： 

（一）不符合我县总体规划，旅游发展、移民（避灾）搬迁、

自然保护区等各专项规划区域要求的； 

（二）占用道路、广场、绿地、地下管线等公用管理与公共

服务设施用地的； 

（三）影响生态环境、文物保护、交通要道、消防安全等区

域的； 

（四）土地权属来源不合法，或擅自扩大原土地使用权面积

的； 

（五）四至范围有土地权属争议等影响规划审批及纠纷未妥

善解决的； 

（六）已纳入政府城市更新征拆计划，或在规划、文化、水

务、生态环境等部门规定禁止、控制建设范围内的； 

（七）位于地裂缝、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、地面塌陷、洪水

淹没区、防洪泄洪通道等危险区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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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不予审批的其他情形。 

第十条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指导个人建房报建行为、审查个

人建房建筑风貌。 

第十一条 对于城镇规划区内的个人自建房，土地权属证载

用途与现行城镇控规不一致，除第九条规定外，允许按照土地权

属证载用途报建，且纳入下一轮控规修编统筹。 

第十二条 城镇规划区内，个人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动工

前，应当委托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出具放样报告，并向县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申请现场放验线，核验合格后方可开挖基础，否则

均视为违法建设（占地）行为。 

第十三条 个人建筑退线的要求： 

（一）建筑控制线原则上按已依法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分

图则的内容要求退线。 

（二）相邻地块已有建房的，报批建筑退道路红线，应参考

相邻其他建筑退线距离，确保街道整体退线界面整齐一致。 

（三）建筑物独立地下室建筑物深度（自室外地面至地下建

筑物底板底部的距离）原则不得超过 4.5 米；按上述退线要求或

后退道路红线距离要求确有困难的，在满足消防、地下管线布置、

人防疏散、基坑支护和基础施工等技术要求的前提下，其最小值

应不小于 3 米，且围护桩和自用管线不得超过用地红线。 

（四）原已批准的总平面图及有关文件中已明确退线要求

的，按原批准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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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个人建房首层高度原则上不超 4.9 米，首层以上

层高不得超过 3.5 米；屋顶采用上人平屋式的，女儿墙的高度不

得低于 1.2 米；屋顶采用不上人平屋式的，女儿墙的高度不得低

于 0.6 米；屋顶采用坡屋面形式的，坡屋顶高度不得超过顶层高

度的 2/3。 

第十五条 审批程序： 

（一）个人建房申请人持土地使用权证书、建设工程设计方

案等材料，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 

（二）对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工程设计方案，县行政审批服务

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，应依法将审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

案予以公示。个人建房申请人应当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后，一年内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(建筑工程投资额在 50 万元

以下或建筑面积在 400 平方米以下的房屋建筑工程无须办理建

筑工程施工许可证)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需要延期的，应当在期

限届满前 3 个月内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可以延

期一次，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。未获得延期批准或者在规定的

期限内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

失效。 

（三）建设工程竣工后，个人建房申请人应当持建设工程竣

工测绘报告等材料，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综合窗口提交竣工验收

申请，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办理联合验

收手续。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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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不得竣工验收。依据本办法无须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，

可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进行验收。 

（四）个人自建房必须保持房屋土地主体一致，不得随意以

割裂、拆分主体等方式进行分割转让。 

第十六条 项目设计方案公示： 

（一）个人建房申请通过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初审后，建房申

请人须配合县行政审批服务局，将建房图纸设计方案（若有修建

性详细规划的，还应包括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）在建房用地现场

的醒目位置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得少于 7 个自然日。 

（二）公示期间，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提

出异议的，在公示结束后统一审核其真实性，确有违反相关规定

的情况须书面告知申请人，责令其调整项目设计方案后重新公

示；如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认为需要听证的应当举行听证会，且听

证后不再重新将设计方案进行公示，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应当根据

听证笔录，作出给予办理或不办理的意见，并告知申请人。 

第十七条 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批准内

容建设的，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责令停止建设，责令限期改正

违法建设行为，拒不改正的，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违法建设

行为进行认定后，移交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行政处罚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批准的个人自建房申请，按原

报批的内容实施管理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规定内容如与国家、省新出台的法律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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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政策相冲突，则按照新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商县行政审批服务

局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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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 

        县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，省属各单位。 

 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2023年 6月 29日印发    


